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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利民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昊

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

0516-88984524

wuhao@chinalimi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陶旭玮

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

0516-88984525

taoxuwei@chinalimin.com

00273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452,036,963.81

268,846,594.55

256,660,377.55

91,439,060.38

0.69

0.60

7.56%

本报告期末

6,778,126,280.47

3,477,352,811.66

上年同期

2,298,206,905.57

31,736,154.99

28,378,829.33

-114,178,134.33

0.09

0.09

1.17%

上年度末

6,660,284,764.42

2,642,805,549.0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6.69%

747.13%

804.41%

180.08%

666.67%

566.67%

6.3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77%

3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李明

李新生

孙敬权

高盛国际－自
有资金

#周国义

MORGAN
STAN -
LEY&CO.IN -
TERNATIO -
NAL PLC.

UBS AG

张清华

BARCLAYS
BANK PLC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69,205

持股比例

16.72%

10.14%

1.71%

1.16%

1.07%

0.89%

0.87%

0.60%

0.59%

0.44%

上述股东中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李新生先生
为公司董事长，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父子关系。孙敬权先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周国义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539,
000股，另外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4,177,835股，合计持有4,716,835股。

持股数量

73,734,050

44,737,620

7,519,696

5,126,927

4,716,835

3,942,530

3,836,307

2,658,607

2,620,006

1,934,6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73,734,050

11,184,405

1,879,924

5,126,927

4,716,835

3,942,530

3,836,307

2,658,607

2,620,006

1,934,626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9,080,915

24,020,000

2,400,000

0

2,160,000

0

0

0

0

0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利民转债

债券简称

利民转债

债券代码

128144

发行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到期日

2027 年 02 月 28
日

债券余额（万元）

28,274.37

利率

1.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47.78%

本报告期

16.29

上年末

59.53%

上年同期

6.89

三、重要事项
1、新威远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415000195，有效期三

年。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5-
004）；

2、利民化学取得由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发布的《江苏省投资项目
备案证》【备案证号：新经开备（2025）15号】。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5-011）。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债券代码：128144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5年8月14日09:00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在子公司双吉化工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
李新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
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并批准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对外报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还刊登于2025年8月15日出版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8月14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1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5年 8月 4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5年 8月 14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在子公司双吉化工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人，实际
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李柯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并做出决议如下：
会议以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2025年8月15日出版的《证
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08月14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9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8月14日收到公
司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监高军从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高军从女士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监职务。根据有关规定，高军从女士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将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
响。辞去上述职务后，高军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高军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高军从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监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
公司规范运作和发展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高军从女士任职期
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8月14日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34 证券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被担保对象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

体之间的担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康冠科

技”）于2025年3月21日、2025年4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及子公司对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00,000.00万
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其中，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康
冠”）、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冠商用”）获审通过的担保
额度一致，均为270,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康冠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冠医疗”）获审通过的担保额度为10,000.00万元
人民币。公司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履约保函、专项贷款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融资业务等。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股权质押、抵押担保等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要求的担保。

同时，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共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50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康冠
医疗申请的授信额度为10,000.00万元人民币，并在必要时由公司关联方张斌
先生为康冠医疗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康冠科技就惠州康冠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12,000万元。

康冠科技就康冠商用向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24,000万元。

康冠科技就康冠医疗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农业银行
深圳布吉
支行

农业银行
深圳布吉
支行

中国银行
深圳布吉
支行

被担保方

惠州康冠

康冠商用

康冠医疗

担保方

康冠科技

康冠科技

康冠科技

公司持有被
担保方的

股 权 比
例

100%

100%

51%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77.22%

65.68%

68.00%

本次担保实际发
生前公司及子公
司对被担保方的
担保余额（万元）

176,500.00

191,500.00

1,000.00

本次担保实际发
生后公司及子公
司对被担保方的
担保余额（万元）

188,500.00

215,500.00

2,000.00

本次担保实际发
生后被担保方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

（万元）

81,500.00

54,500.00

8,000.00

注：1、本表中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
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2、“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后）公司及子公司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中
的“担保余额”指：公司及子公司对被担保方提供担保所签署且生效中的担保
合同总金额，下同；

3、“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被担保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指：公司及子公司
对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的总额度减去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被
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4、本次公司为惠州康冠、康冠商用、康冠医疗提供担保系原担保合同到
期续签并增加担保额度，以及新签担保合同。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经营范围

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

吴炽荣

2010年12月14日

30,000万元

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广泰路38号

一般项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电视机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移动
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影视录放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
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模具销售；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经营范围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陈巍

2003年12月12日

5,100万元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北4023号1#楼第一层B区和第三、四层

信息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转口贸易；设备仪器租赁。幻灯及
投影设备制造；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液晶显示器、电视机、电子白板机、触控一体机、液晶拼接墙、电视拼接墙、网络广告机、
楼宇广告机、多媒体互联网信息发布系统、监视器、摄像机、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板、硬盘
录像机、液晶显示终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产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深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深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张斌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经营范围

2015年9月15日

2,000万元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五和大道4023号1号楼第一层A区

一般经营项目是：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及相关信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模具销售；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维修；认证咨询；计量技术服务。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
明器具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与销售；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查询，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惠州康冠

293,737.38

222,679.69

71,057.68

583,710.09

7,736.24

7,923.12

326,782.92

252,352.61

74,430.32

113,163.11

3,656.93

3,255.96

康冠商用

450,062.78

295,586.24

154,476.54

537,304.22

19,566.71

19,043.74

428,608.06

267,965.46

160,642.60

126,726.89

6,484.93

5,993.36

康冠医疗

5,469.20

3,490.03

1,979.17

6,695.33

-878.71

-629.54

5,969.80

4,059.41

1,910.38

1,459.53

-155.21

-91.35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康冠科技就惠州康冠和康冠商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与

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大致内容如下：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

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

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

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

担保金额：惠州康冠、康冠商用被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12,000
万元人民币、24,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康冠科技就康冠医疗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与中国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大致内容如下：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深圳市康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

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康冠医疗被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

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

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等值人民币800,00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余额为等值人民币444,608.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7.86%。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

之间互相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农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08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担保）

35,000万元

85,639.85万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

742,353.54

375,186.81

173.17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杭州分

行）的原合作已到期，为继续支持保函担保业务拓展，公司与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新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与债务人香溢担保在
2025年8月8日至2026年3月10日（包含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
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
为债权本金35,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

2025年8月13日晚，公司收到上述合同。
（二）内部决策程序
1. 2024年 12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5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专项担保计划为年度计划，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担保计划提交股东大会通过日止。

具体内容如下：

在担保额度 65亿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 2025年度

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

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在担保额度 60亿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 2025年度
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融资金额及对应担保额
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允许在香溢租赁
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后继续为其提供担保。

在担保额度 5,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海香溢典当
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在担保额度20,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2024年12月31日）的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2.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未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
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本次担保相
关标的未超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法人□其他

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办公地点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61.05%；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57%；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57%；
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81%。

胡秋华

913300006831251787

2008年12月15日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36-4-7号703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676号香溢大厦21楼

叁亿肆仟肆佰万元整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融资担保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未
经审计）

61,523.37

7,231.34

54,292.03

11.75%

91.49

-161.8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
审计）

61,501.37

7,047.55

54,453.82

11.46%

1,542.40

114.69

三、本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一）主合同及保证担保的债权
1.在2025年8月8日至2026年3月10日（包含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

限内，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与香溢担保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
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主合同。

2.公司担保的债权是指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据与香溢担保在上述期间所签
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公司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35,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延迟履行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等。

（二）保证范围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

香溢担保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
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保障公司担保业务正常开展的基础，符合香溢担保日常经营所

需和公司整体利益。香溢担保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
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实施完全有效地控制和全过程监管，可以随时掌握其经营状
况和资信情况变化并及时作出经营调整；香溢担保近年来运营稳定，资信状况
良好，业务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公司承担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香溢担保的其他股东未参与日常经营且在
投资协议中约定由控股方单方面提供担保，鉴此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开展担保业务提供担保

316,833.54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使用担保余额85,639.85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为香溢租赁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 425,520万元，实际使用担保余
额 289,546.96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742,353.54万元，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 375,186.81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216,662.23万元的173.17%，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上述担保均未超出公司
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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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旅投集团”）持有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14,265,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旅投集团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7%。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14,265,871股

6.29%

行政划转取得：14,265,87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2,200,000股

不超过：0.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00,000股

2025年9月5日～2025年12月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行政划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旅投集团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价格将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旅投集团

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完成相应备案，旅投集团将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
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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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2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6.8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37,
8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70,618,507.55元（相关费用均
为不含税金额）后，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467,181,492.45元，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6月16日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不含税）
人民币47,402,000.00元后的余款人民币490,398,000.00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6月1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430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存
放、使用、管理资金。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次注销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情
况如下：

银行户名

北京阳光诺和药
物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行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账号

110943202110302

对应募投建设内容

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状态

本次注销

北京阳光诺和药
物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阳光诺和药
物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阳光德美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诺和晟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派思维新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成都诺和晟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诺和德美医
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诺和智肽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昌平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昌平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昌平支行

321360100100340407

77170122000002518

321360100100340516

128908996810401

1101040160001361343

651904471

651906472

326660100100859561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三、本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因募集资金项目已经结项，公司已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余额

划转至其他的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为此，公司于近日
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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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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